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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政府訂定太陽能上網電價推動光伏發展  

 

《太陽能光伏並網安全和安裝規章》已於上月 26 日正式生效。規章主要

規範在公共或私人建築物安裝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及相關設備，訂定太陽能

光伏發電系統直接或經配電系統與公共電網連接的應遵安全技術條件，以及

在建築物安裝光伏系統的要件。  

 

為進一步推動太陽能光伏並網發電的應用，政府已訂定上網電價制度，

鼓勵投資者安裝光伏系統。隨著法規及上網電價的生效和實施，將更便利及

吸引市民申請安裝太陽能光伏及並網，有助推動太陽能光伏發電在澳門的應

用。  

此外，為幫助市民了解法規內容和申請程序，能源辦已制作了宣傳單張

及網頁，供市民參考，詳細情況可到﹕ http://gdse.gov.mo/solar 瀏覽。  

 

《太陽能光伏並網安全和安裝規章》由能源業發展辦公室研究和草擬，

行政會於去年 10 月核准通過。法規訂定，土地工務運輸局負責接收申請、

核准申請和監管執行，而電力公司負責監察光伏並網對公共電網的影響，如

光伏並網符合法規的技術條件，電力公司不得拒絕接收由光伏系統生產的電

力。  

 

太陽能具有清潔和安全的特性，且源源不絕，在傳統化石能源面臨短缺和

排放問題的制約下，太陽能近年成為世界各國積極開發的新能源，尤其是太

陽能光伏發電，隨著光伏發電技術的日趨成熟，應用日漸普及，成本也越具

競爭性，令太陽能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本澳雖然缺乏傳統的能源資源，但

在太陽能資源方面每年有太陽總輻射量 5000MJ/m
2，屬於第三類可利用區

域，具有較高的開發利用價值。因此，配合特區政府推動環保和節約能源、

尋找潔淨和安全替代能源的政策，以及確保公共電網的安全穩定，規範光伏

系統並網時的電能質量，安裝要求和技術條件等，制定了太陽能的法規。  

考慮到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成本仍然高於傳統的發電方式，具有初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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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回本期長的問題，為此，隨著法規的實施，政府同期研究、參考國際上

較多地區採用且較有效的鼓勵措施，訂定了上網電價鼓勵措施，以解決投資

光伏發電初始成本高、難回本的問題。參考國際上通常的做法，規範電力公

司與光伏系統安裝者簽訂長達 20 年的光伏電力收購合同，讓投資者可在合

理時期內回本，以鼓勵安裝光伏系統。因應澳門的實際情況，為推動不同大

小規模的光伏系統，訂定按照系統安裝容量的大小訂定三級別的上網電價

(詳見下表一 )，較大安裝容量的上網電價較低，反之則然。  

 一般而言，第 I 級安裝容量可覆蓋的建築物類型為一般低層樓宇、部份

中高層住宅，第 II 級為較大面積如部份高層住宅、商業大廈、工業大廈、中

型酒店等，第 III 級為大面積空間如大型酒店、體育館、公共建築等。  

表一: 按 20年收購期，不同太陽能光伏並網系統安裝容量的上網電價 

 

等級 光伏系統安裝容量(千瓦) 
上網電價 

(澳門幣/千瓦時) 

I 小於 10 $4.8 

II 等於 10~100 $4.3 

III 大於 100 $3.9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  

 

 

圖片說明﹕政府訂定上網電價將有助推動太陽能光伏發電  


